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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  大部請本局就國小學童含氟漱口水是否含酒精成分

及健康方面之疑慮一案，復如說明段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 大部98年1月14日台體（二）字第0980007354號書函。

二、依據98年1月17日行政院衛生署召開「口腔醫學委員會-預

防保健小組會議」對本案之決議：雖然抽菸及喝酒是引起

口腔癌之危險因子，但是其是指長時間使用高濃度酒精（

尤其是酒精濃度高達20%以上的漱口水），而衛生署委託

牙醫全聯會於校園所執行之「含氟漱口水方案」，其酒精

濃度為0.017%，目前並無證據顯示會對口腔粘膜造成影響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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